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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青山区政府系统政务信息工作

考评细则（修订）》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包头市政府系统政务信息工作考评办法（修订）〉的通知》和《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全区政府系统政务信息网点单位的通知》文件精神，我区对《青山区政府系统政务信息工作考评细则》进行了修订。现将《细则》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落实。

附  件：青山区政府系统政务信息工作考评细则（修订）

                       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4月20日

附  件

青山区政府系统政务信息工作

考评细则（修订）

为了进一步与全市信息工作接轨，更好地适应新时代信息工作要求，切实发挥好政务信息反映工作、服务决策、推动问题解决的重要载体作用，促进信息报送和考评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建设，结合我区政务信息工作实际情况，制订本考评细则。

一、考评对象

（一）包头装备制造产业园区管委会、包头国际会展中心；

（二）政府系统各有关部门；

（三）各办事处、镇。

二、考评内容

（一）信息报送情况；

（二）信息被各级信息部门采用情况；

（三）信息约稿完成情况；

（四）信息员调训任务完成情况。

三、考评标准

依据2018年、2019年各网点单位信息报送情况，及各单位工作职能调整情况，对各网点单位分类重新进行调整。调整后，信息考评工作仍采用分类考评的办法，考评工作按年度进行，考评时段为每年1—12月份。

（一）一类信息网点（14个）：包头装备制造产业园区管委会、包头市国际会展管理中心、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区教育局、区工信和科技局、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农牧局、区商务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统计局、区政务服务局，全年上报信息不少于120条，采用不少于12条（次），其中调研类、问题类、做法类等综合类信息报送不少于6条，采用不少于2条（次）；

（二）二类信息网点（13个）：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区司法局、区文体旅游广电局、区就业局、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审计局、区金融工作办公室、区医疗保障局、区信访局、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区供销社，全年上报信息不少于60条，采用不少于8条（次），其中调研类、问题类、做法类等综合类信息报送不少于3条，采用不少于1条（次）；

（三）各办事处（镇）信息网点（10个）：富强办、科学办、幸福办、自由办、青山办、万青办、先锋办、乌素图办、青福镇、兴胜镇，全年上报信息不得少于150条，采用不少于8条（次），其中调研类、问题类、做法类等综合类信息不少于6条，采用不少于1条（次）。

四、考评办法

（一）刊物采用计分

1．上报信息

刊载内容：全区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项目、重大活动、生态建设等工作动态及经验做法，我区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包头市重大方针、政策等。

采用加分：综合类信息每篇30分，问题类信息每篇20分，动态类信息每篇15分。

2．政务信息（普刊）

刊载内容：全区各部门、各单位重要工作、重大活动、重点项目的进展情况；全区各部门、各单位的工作动态；贯彻落实上级重大方针、政策的情况。

采用加分：每篇15分。

3．政务信息（专刊）

刊载内容：国家出台的新政策、新举措及有关解读；全区各部门、各单位在推动工作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发现的问题及对策，对有关工作的建议等。主要为经验做法类、调研类、问题类建议类等综合类信息。

采用加分：每篇100分。

同一篇信息被多个刊物采用后，按相应分值累计加分。

（二）信息采用加分

1．被国务院办公厅采用的信息，每篇加100分；被自治区办公厅采用的信息，每篇加40分；被市政府办公室采用的调研类、做法类、问题类等综合类大信息，每篇加30分，动态类信息每篇加15分；

2．被自治区领导批示信息每篇加100分，被市领导批示的信息每篇加50分，被区领导批示的信息每篇加40分；

3．按期完成约稿任务，每篇加10分；

（三）年度综合考评加分

1．以各网点全年12个月的总积分为基数，未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报送条数的每少一条减2分；

2．每完成一次信息员调训任务的加100分；

3．一次未按期完成约稿任务的，减30分，两次未按期完成约稿任务的，减80分，并且给予通报（两次约稿不同题材）。

4．因信息把关不严，造成不良影响的，减50分。

五、考评结果

各网点单位原则上通过青山区政务信息报送系统报送信息。未链接到政务信息报送系统的单位通过邮箱（qsqzfbxxg@163.com）报送信息。各网点信息报送采用情况采取按季度通报的方式进行公布。区政府办公室按年度对信息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进行通报表彰。

六、附则

1．本考评细则于2020年4月起实施，原2018年印发的《青山区政府系统政务信息工作考评细则（修订）》同时废止。

2．本考评细则由青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负责解释。


青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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